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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业成绩评价办法
为了科学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努力程度，引导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实现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目标，培养经世济民人才，根据《2003－2005级经济学院本科生学业成绩评价暂行办法》实施效果，决定2006－2008级经济学院学生主修专业确认、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奖选优、国内外校际交流、就业和出国深造等环节的学业成绩评价方法仍沿用该办法。具体办法如下：

经济学院学生的学业成绩评价以浙江大学现代教务管理系统提供的主修专业课程平均绩点（占80%）和所有课程平均绩点（占20%），两者合成的综合排名作为排名主要依据。

本办法由学院本科与成人教育科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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